炼铁铁水罐砌筑维护技术协议

一、总包目标：

正常使用情况下，满足高炉出铁及安全运送至炼钢部和铸管部要求，不发生漏铁事故。

二、总承包方法：

1、乙方承担首次投入费用，包工包料完成，并负责日常维护和维修。

2、按吨铁总承包的方式，按月进行结算。

三、乙方承包内容：

1、乙方负责提供浇注或修砌及拆除铁水包的相关人员及相关工器具（甲方不提供拆包机）。

2、乙方要安排专人巡视铁水罐使用情况，每日（全部在线使用的铁水罐）进行罐体测温检查和记录，重罐时罐体温度小于250℃为安全，当罐体温度超标，或发现其它安全使用的隐患，及时报告炼铁部调度室及铸铁班，停止使用安排维修。

3、乙方在罐内耐火砖侵蚀量达到或接近1/2，或有大面积掉砖，必须安排拆除大修。

4、乙方必须保证铁水罐的正常装入量（合理扣除渣后铁水罐可装入120吨铁水），同时满足铁水液面至流铁口安全距离≥300mm。

5、乙方必须根据甲方生产组织需要，及时快速砌筑新罐，维护旧罐，确保铁水罐能安全、正常周转，不因铁水罐砌筑维护跟不上影响高炉正常生产，保证现场有3只及以上完好铁水罐备用。

6、乙方负责铁水罐罐嘴部位及时检查维护，保证铁水能安全顺利倒出来。

7、乙方对新砌或维修的铁水罐，必须检查确认烘烤好，杜绝出铁时沸腾事故。

8、单罐使用上限800次后，业主单位根据罐子情况有权要求拆罐大修，乙方必须按照业主单位的要求，大修拆罐产生的固废由承包方自行解决。
9、甲方检查出来的问题及时通知乙方，乙方必须尽快落实整改。

10、作业人员原则上不少于5人，其中涉及到特殊作业的必须持有焊工证、煤气证、行车操作证等相关证件并具有一定的操作经验。

11、遇到特殊紧急情况，因甲方生产需要，乙方夜间接到通知来维护铁水罐，必须要在半小时至一小时之间到场处理。

12、乙方现场工作人员安全由乙方全部负责，乙方需按照甲方安全部门的要求购买公司规定的人员伤亡保险及国家职业卫生要求。

13、乙方必须负责解决拆除铁水罐时所产生的废弃物的处理问题。

14、甲方提供铁水罐砌筑和维护必须的风、水、电、气等能源介质，确保压力和流量达到使用要求。乙方按照甲方能源管理的要求合理使用。

15、现有32个铁水罐，28个罐正常使用，3个新罐没有砌筑，本次中标单位需要全部砌筑这3个新罐。（后续新到罐也必须砌筑）

四、违反协议要求的考核：

1、若是乙方原因造成的铁水罐漏铁事故，如构成重大事故（高炉休风2小时及以上或慢风3小时以上，或出现人身安全），甲方可以取消乙方承包资格，按照事故分析报告对乙方进行考核。

2、未构成重大事故，但是造成铁水外溢、罐架或罐体烧坏、铁轨烧毁等，直接损失由乙方全额赔偿。

4、生产中无备用罐，没有发生影响高炉生产的考核乙方200元/只/天（以3只备用罐为考核基数）。影响高炉生产的按照制度考核。

5、铁水罐罐嘴维修不到位，影响炼钢翻铁被迫铸铁，考核乙方100元/吨铁。

6、因烘烤不到位，首次使用出现沸腾，考核乙方2000元/次。

7、甲方检查出来的问题，乙方不能及时整改，按项考核100元/天，因整改不及时造成事故，在原考核标准的基础上加倍考核。

8、乙方人员违反能源、现场、安全管理制度及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或记录不规范、不齐全，按照甲方相关考核标准对乙方进行考核。

五、结算办法：

每月底，甲方炼铁部调度室统计一个月铁水实际产量和各种考核，经甲方相关负责人员签字后，报炉料部审核并通知乙方结算。

六、其它约定事项：

1、为便于甲方管理，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有关砌筑工艺、主要材料的理化指标、质量管理等相关材料，乙方应将所有材料材质的主要理化指标提供给甲方。若因技术修改需要先与甲方协商。乙方在承包过程中因技术等问题不能适应甲方生产，甲方通知炉料部有权终止承包合同，如对乙方造成损失，甲方不予赔偿。

2、由于规划或经营需要增加的铁水产量，相应增加铁水罐，乙方保证耐材储备确保铁水罐砌筑不耽误。

3、在招标过程中，如果承包单位出现变更，为了生产顺行并进行合理交接，由甲方炉料部组织对经济补偿方案进行协商解决。

4、甲乙任何一方如终止合同，必须提前60天通知对方，确保不影响甲方正常生产，并减少乙方损失。双方同意且顺利交接后，由甲方炉料部终止协议并办理清算手续。

5、甲方与乙方签订《安全环保协议》与《综合治理协议》，这两项协议作为附属协议和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签订两项协议后乙方才可进入甲方现场作业，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企业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